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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 6點；並自函頒日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持續提升行政效能，推動辦理申請案件檢核作業，並提

    供所屬各機關（以下簡稱各機關）作業之參考，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申請案件之範圍如下：

    （一）人民依法規申請之案件。

    （二）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以下簡稱研考會）審查核定申請案件處理時限表之案

          件。

    （三）各機關網站所列，因應人民需要，依主管權責受理發給各種證照、證書、提供服

          務或補助等業務。

三、申請案件之檢核作業

    （一）個案處理原則

          1.申請案件因法令、作業程序變更及業務需要等因素變動，各機關應適時自行檢

            討，以個案方式完成申請案件處理時限表等資料送本府研考會審查核定、相關

            網站之設定及公告等程序。

          2.依法規異動之申請案件，經市政會議（自治規則）或臺北市議會（自治條例）

            審議通過後，公（發）布前，機關應完成申請案件處理時限表等資料送本府研

            考會審查核定、相關網站設定及公告等程序。

          3.事涉申請案件之法規制（訂）定、修正或廢止，各一級機關研考人員應為列管

            ，並於每年度一月、四月、七月及十月，當月十日前，將前三個月有關申請案

            件之法規制（訂）定、修正、廢止情形，填寫申請案件法規審查情形列管季報

            表送本府研考會備查，以維護民眾權益。

    （二）年度彙整

          各一級機關應將年度檢討修正結果，彙整填具執行作業統計表，依期程送本府研

          考會辦理後續統計作業。



四、申請案件之處理時限訂定原則

    （一）各機關應就各申請方式所受理之案件，訂定全案處理時限：

          1.案件涉及跨機關審查（會勘），由負責收案之主辦機關協調會審機關研商所需

            時限，並訂定各會審機關之個別處理時限，以釐清行政責任。

          2.案件屬通案性並涉及跨機關審查或複審者，謄列一般申請時限；如屬個案性，

            謄列須會外機關審查時限。

          3.核定為網路申辦之案件，其處理時限應以簡化縮短為原則，並配合修訂機關分

            層負責明細表。

          4.處理時限以時計算者，應配合網路申辦作業流程另訂合理時限。

          5.各機關有核定權之案件，如須請釋相關機關或蒐集資料之案件，謄列層轉核釋

            時限，其處理時限最長為二個月。

          6.各機關無核定權之案件，其處理時限之訂定，為受理申請日之次日至發文報請

            有核定權機關之處理期間。無核定權案件採分階段作業方式辦理：

           (1)受理申請日至發文報請有核定權機關之處理期間為第一階段，並於發文時結

              案，原文號即予銷號，該案屬未結列管案件，應由受理機關另行管制。

           (2)俟有核定權機關函復，並回復申請人時，始得解除列管；該有核定權機關函

              復之公文以一般公文管制及統計。

    （二）處理時限之檢討：

          1.各機關應確實檢討各項申請案件處理時限簡化縮短之可行性，以提升為民服務

            效能。

          2.處理時限有實際延長需要，應將該項申請案件提報修正前六個月調卷分析資料

            或相關法令變動之佐證資料等，送本府研考會審查。調卷分析得視案件性質，

            調整調卷月份，但總調卷月數不得少於六個月；調卷期間受理案件全數調卷，

            分別計算總件數、依限或逾限案件之件數及比率、依限辦結案件及逾限辦結案

            件平均處理天數。

五、各機關之申請案件，如未依本要點規定辦理或規避隱匿不報者，經本府研考會查證屬實

    ，將專案簽報議處。



六、申請案件檢核作業方式及申請案件法規審查情形列管季報表，由本府研考會另定之。


